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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并投资 

烟台福山区银河小区北侧地块项目的公告 

      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投资概述 

2007 年 9 月 28 日，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通过拍卖方式取得了烟台市福山区银河小区北侧地块项目（简称“烟台银河项

目”）的土地使用权，挂牌宗地编号为〔2007〕54 号。该地块成交价款为 76,400

万元。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

本公司拟在烟台市成立一项目公司，负责对烟台银河项目的开发建设。本公

司今后将就项目公司的成立情况做进一步披露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烟台银河项目位于烟台市福山区，夹河岸西侧，东至规划用地边界，南至汇

福街，西接松霞路，北与盐场街相邻。该项目近邻夹河休闲广场，处于福山区最

重要的主干道之一——福海路的东侧，处于松霞路与汇福街的交角处，交通条件

优越。目前烟台银河项目地上建筑物已经全部拆除。 

四、董事会表决情况 

本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07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（通

讯表决方式），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公司投资烟台银河

项目议案。该项议案尚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19.56 万平方米，地上总建筑面积 43.03 万平方米，地下

不小于 4.00 万平方米。规划住宅建筑面积 41.32 万平方米。整个规划方案容积

率为 2.2，绿化率 39%，建筑密度 10.97%。该项目规划性质为住宅、商业用地。

该项目总投资约 260,000 万元。 



 

 

五、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公司获得烟台银河项目的开发权，使本公司又增加一项土地储备。随着项

目的开发和销售，该项目将会为公司带来良好收益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

六、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07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。 

 

 

 

 

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07 年 9 月 28 日 

 


